
巴以冲突中的以色列的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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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为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战略利益,克林顿政府和继任的布什政

府都采取积极的中东政策,推进以巴以和解为主题的中东和平进程,但是收效甚微。迄今为止, 巴以和谈实际

上处于停滞状态,了解和把握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的安全利益诉求,无疑有助于对巴以未来局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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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巴以和平出现的僵局,

究其原因, 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巴激进组织对以色列采

取敌视态度和恐怖袭击活动所致, 但深层次原因是以色

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强硬路线导致巴以冲突不断, 矛盾

得不到及时化解。以色列在巴以争端问题上之所以采取

强硬政策,不仅是巴以长期积怨的结果, 而且是在涉及自

身安全诸多问题上的更深层次考虑所致。这些问题包括

耶路撒冷归属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犹太人定居点问

题、巴勒斯坦建国问题、领土与边界问题、安全合作机制

问题、水资源分配与使用问题等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

这些问题的分析, 以求把握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的安全

利益诉求,增进我们对巴以未来局势的思考。

耶路撒冷归属问题

以色列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夺取了耶路撒冷西部的

新城, 以色列议会于 1950 年 1 月宣布耶路撒冷为其永久

的首都。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又夺取了东耶路撒

冷(老城) , 将整个耶路撒冷就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1980年 3月贝京政府批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 永恒的不

可分割的首都0的法案。时至今日,耶路撒冷问题成为巴

以和平进程中最敏感、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巴以

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进行了长期谈判协商, 但是至

今没有妥善解决方案。以色列领导人在耶路撒冷问题上

历来持强硬的态度, 内塔尼亚胡在其施政纲领中明确宣

布,反对分裂耶路撒冷而保证其成为以色列永恒的首都。

巴拉克在大选前宣传自己的/ 四不0主张, 其中之一就是

不分割作为永恒性首都的耶路撒冷。沙龙曾在5耶路撒

冷邮报6上发表文章, 系统地阐明了他的/ 和平的六条底

线0, 第一点就是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首

都,耶路撒冷问题不容谈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

的强硬立场, 表明耶路撒冷对以色列国家的重要意义:

首先,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犹太人的精神寄托和民族

复兴的中心。对以色列而言, 耶路撒冷起着维系犹太人

精神安全,促进犹太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其次,占有东耶路撒冷是实现以色列最大程度占有

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举措。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和犹

太教正统派认为,从宗教上看, 约旦河西岸即被犹太人称

之为撒马利亚和犹地亚的地区, 是上帝许给古希伯来人

的土地;从地理上看, 这里又是古以色列王国的组成部

分,所以, 当今的以色列国家在此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利。

以贝京为代表的该派势力主张永久性吞并被占领土, 尤

其是西岸,实行/ 大以色列0 蓝图。自 1967 年 6 月 27 日,

以色列议会通过兼并东耶路撒冷的法律后, 以政府开始

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土地兴建多处大规模犹太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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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截止 1995年底,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兴建了 10 处大

型犹太人住宅区, 为犹太人建造了 44587 套住宅, 安置了

约17万犹太人。内塔尼亚胡政府执政期间批准了更多的

犹太社区建设工程, 2000 年底, 东耶路撒冷原约旦控制区

内已经形成了 15处大型犹太人居住区, 其中著名的哈尔

霍马工程的 6500套住宅正在或准备修建。哈尔霍马工程

一旦完工,将隔断耶路撒冷与希伯伦之间的联系, 从而加

大耶路撒冷的/犹太化0成分。¹

再次, 可以延缓和阻挠巴勒斯坦建国。就目前所能

掌握的以色列政府对耶路撒冷主权所做的最大让步是巴

拉克政府于 2000 年 7 月在戴维营谈判期间的表态, 即巴

勒斯坦可以在不对耶路撒冷实施地理分割的基础上同以

色列分享耶路撒冷的主权, 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建立

巴勒斯坦市政机构, 巴勒斯坦方面可以拥有东耶路撒冷

郊区的主权,可以在阿克萨清真寺悬挂巴勒斯坦旗帜, 有

权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º这个表态名义

上承认巴勒斯坦可以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 但实际上巴

勒斯坦对耶路撒冷真正拥有主权的部分只局限在耶路撒

冷的郊区,以色列不会放弃对耶路撒冷主城的主权。

以色列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立场和做法自然会造成

巴以矛盾的激化, 例如, 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哈尔霍马计

划,巴勒斯坦中断了与以色列的谈判。之后, 哈马斯先后

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发起自杀性爆炸行动, 造成了多人

伤亡。作为对恐怖事件的反击, 以色列不仅关闭了巴勒

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的所有通道, 而且加强了对巴勒斯

坦的经济封锁, 拒绝执行5奥斯陆协议6中规定的向巴勒

斯坦权力机构移交税款和增值税支付。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指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后, 由于

恐怖活动和战争而流落他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和 1967 年/六日战争0是形成巴勒斯

坦难民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 UNRWA)初步统计, 两次战争前后直接造成了大

约有70多万和 50 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后者包括了 40

多万巴勒斯坦人。由于巴勒斯坦地区的连年动荡, 加上

难民的自然繁衍等因素, 现在巴勒斯坦难民的实际人数

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主要分布在

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

及等周围阿拉伯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其中, 生存和

生活条件最为恶劣的要算居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

难民营中的 3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 ,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固

定工作, 靠救济生活。在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中, 他们成

为最大的牺牲品。

在阿以冲突的诸多矛盾中,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一

个症结。它既是阿以矛盾的产物, 也是阿以矛盾持续至

今的重要原因。1991 年 10 月中东和会举行后, 难民问题

成为中东和谈多边会议的重要内容。2001 年2 月,以色列

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就任以总理后, 坚持以色列

绝不/ 承认0在难民问题上负有责任, 不承认难民有回归

的/ 权利0 ,不同意难民回到现在属于/ 以色列0的领土。

2001年戴维营会谈期间, 以色列认为难民问题的责任应

该由多方面来承担, 因而只承认 1948 年有 15 万难民离开

巴勒斯坦,但其中约 10 万人已经死亡, 其余的 5 万人要根

据不同情况决定其归属问题。

长期以来,以色列拒绝承担巴勒斯坦难民的责任 ,拒

绝巴勒斯坦难民有自由回归的权力, 其中不仅有自然和

历史原因、经济原因, 而且更主要的还有安全因素上的考

虑,如果允许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将直接威胁其安

全。以色列现在的总人口约 600 万,其中以色列籍的阿拉

伯人有约 120 万,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20%。建国以来 ,以

色列一直以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自居。以色列一直

担心国内阿拉伯人口的过快增长。按一些以色列学者的

预测,国内阿拉伯人口出生率大大高于犹太人口的出生

率,按现在的比例, 到 2020 年, 以境内阿拉伯人口的比例

将提高到25% ¼ , 如果允许巴勒斯坦难民回归, 那么, 犹

太人口将很快成为国内的少数。在长期的阿以对抗中,

以色列对境内的阿拉伯人一直怀有戒心, 把他们视为对

以色列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 第五纵队0。

在戴维营会谈期间, 巴勒斯坦坚持认为, 以色列应对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应根据联合国 194 号决

定,要求难民自由选择回归并定居巴勒斯坦地区, 包括以

色列控制区、阿拉法特还提交了一项在此后三年里以色

列和巴自治区安置 36 万黎巴嫩难民的计划。以色列反对

该计划,并提出巴勒斯坦地区每年只允许 2万难民进入的

意见。

目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已从最初的如何安置战争

逃亡者发展为阿、以之间政治、经济、民族自决、领土主权

等全面冲突中重要一环。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难民是中

东地区生存和生活条件最恶劣的社会群体。不解决巴勒

斯坦难民问题, 中东和平进程就难以有根本的保证。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犹太人定居点0特指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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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在原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原埃及控制的加沙地

带建立的定居点。尽管以色列官方和民间在犹太定居点

数量的认定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一项研究成果似乎表明:

截止 2000年底, 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定居点总数为

180 个,其中西岸的/ 注册定居点进0为 139 个, / 非法定居

点进0为 25 个,加沙地带的定居点数量在巴以双方签署的

撤军协议幅图上为 16 个, 在巴勒斯坦控制区内形成大小

不同的 4 个飞地, 定居者总数已达 203067 人。为安置各

类定居者, 以色列共在西岸和加沙修建了约 5 万套住

房。½

以色列强行在被占领土修建定居点, 遭到了国际社

会甚至是战略盟友美国的强烈反对。然而, 以色列一再

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除以此吸纳移民促进以色列社会经

济发展的考虑外, 还有安全战略上的思考: 第一, 吸纳移

民,构建以色列犹太人主体民族, 使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

家存在的合法性进一步增强; 第二,为借在巴以最终地位

谈判开始之前制造更多的既成事实来打消巴勒斯坦人收

回西岸战略要地的念头, 并为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

坦国首都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 以色列政府把设立新建

定居点作为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措施。第三, 通过修建

定居点,抢占战略要地, 构建战略纵深, 保障国家安全。

目前, 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与巴勒斯坦进行的最大争

论在于约旦河谷/ 安全定居点0的问题上。这些定居点大

部分是根据工党政府 1967 年确定的占领政策而建立的,

现有定居点约 20 个, 定居者共 5000 人, 其中一个是拥有

2000人口的中心镇。维持以色列对约旦河谷的控制一直

是以色列历届政府从不动摇的立场。

巴以争端的实质是被占领土的归属问题。/ 土地换

和平0是以巴和平进程的前提, 在巴以和平进程的最后阶

段,犹太人定居点的去留和去留的幅度, 将是和平能否实

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根据 1993年 9 月 13 日,巴、以签署的5以色列与巴勒

斯坦原则宣言6 (即5奥斯陆协议6) , 以及 2000 年 9 月 13

日巴以双方在戴维营就巴勒斯坦永久地位举行会谈中都

规定了巴勒斯坦建国时间, 但巴勒斯坦已两次推迟了在

预定时间建国的目标。目前 , 巴勒斯坦何时能成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主权独立的国家成为巴、以和谈中最不确定

的因素。

时至今日,虽然大多数以色列人已经不再反对巴勒

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 以色列各党

派和绝大多数以色列人, 即便是对巴以和平进程持最积

极态度的团体和个人, 仍坚持如下立场: 第一, 巴勒斯坦

不能拥有军队, 只能维持由轻武器武装的警察力量。第

二,由以色列控制的约旦河谷/ 安全带0必须存在, 至少要

维持到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完全消除。这就意味着在相

当长的期间内,巴勒斯坦同约旦之间只能有/ 通道0 , 而不

能形成/ 全线边界0。第三, 巴勒斯坦不能拥有同其它国

家缔结军事同盟或接受外来军事援助的权利。第四, 以

色列要保留在巴勒斯坦领空的自由飞行权和领水的自由

航空权,即保留对整个巴勒斯坦 ) ) ) 以色列地区的外部

安全控制。

上述四点要求突出反映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国建立

后为保障自身安全而在军事上提出的绝对诉求。不难分

析出,这些要求明显受到了目前阿以复杂关系和以色列

战略防御态势局限性的影响。截至目前, 尚有叙利亚、黎

巴嫩、伊拉克等国家没有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 同时受

中东复杂局势变化的影响,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没有保障,

这种状况即使在巴勒斯坦建国后也将长期存在, 而巴勒

斯坦一些遗留问题极有可能酿成阿以再次冲突的原因,

在此地区安全形势下, 以色列必须拥有军事上的决定控

制权。另外,巴以之间领土相互交错, 以色列地形狭长,

无战略纵深可言, 所以必须对巴勒斯坦实施军事上的绝

对控制,尤其是像约旦河谷地这样对以色列安全直接产

生威胁的战略要地。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 当 2000 年 7 月 3 日

阿拉法特宣布,不管巴以谈判的结果如何, 在当年的 9 月

13日过渡阶段结束时要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

坦国时,巴拉克总理针锋相对声明如果巴方单独建国 ,以

色列将永久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原因了。

领土与边界问题

未来巴勒斯坦国拥有的土地面积是巴以双方长期争

论的问题, 也是制约着巴勒斯坦建国的关键问题。以色

列对未来巴勒斯坦国家领土与边界划分的考虑, 可以在

几次巴以签订的协议中体现出来。

1994 年5 月 4 日巴以双方签署5加沙- 杰里科协议6 ,

实现了阿拉伯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带和地理位置孤立的杰

里科地区的领土移交。1995 年 9 月 28 日双方又签署5西

岸和加沙地带过渡协议6 , 以色列最终明确了向巴勒斯坦

移交领土的大致范围, 即/ 到重新部署阶段结束时, 除规

定要由永久地位谈判解决的地方 (定居点和军事设施

等) , 巴勒斯坦人将对西岸大部分地区行使地域管辖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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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将巴勒斯坦领土全部交出。此外,

作为一种临时安排, 双方约定将巴勒斯坦领土分为三部

分: A区(限于巴勒斯坦主要城市。巴勒斯坦方面对内部

安全、公共秩序和民事管理负全部责任) ; B 区 (限于约旦

河西岸和巴勒斯坦村镇。巴勒斯坦方面享有民事权利、

负责维护公共秩序, 以色列负责区域内以色列公民的安

全) ; C 区(限于约旦河西岸的非人口密集区、犹太定居点

和战略要地。以色列负责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 巴勒斯

坦方面只承担与土地无关的经济、卫生和教育等民事责

权)。

1996年 11 月至年底, 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方面移交了

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拉马拉、卡

勒基利耶和伯利恒地区。1997 年 1 月 17 日, 以色列又根

据5希伯伦协议6撤出了希伯伦大部分地区, 从而基本上

完成了主要巴勒斯坦城市的移交工作。至此, 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已经全部 ( A 区)或部分( B 区)控制了约旦

河西岸领土的27%。1998年 10 月 23日以色列根据5怀伊

协定6 , 又向巴勒斯坦移交了 13%的领土, 但移交工作因

局势恶化而被迫中断,实际只移交了 2%。2000年 3月 21

日,以色列最终完成了5怀伊协定6剩余部分领土的移交。

至此,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土

地的 40% , 面积约为 2350 平方公里, 其中完全控制区( A

区)占 18. 2% ,部分控制区( B区)占21. 8% , 生活在自治区

内的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西岸和加沙地带全部人口的

98% ¾ 。在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实际控制区约占 70%。

但以色列仍然控制着加沙边缘地带和北部、中部、南部的

定居点群落, 并设有几个军事基地。加沙外海水面和对

外通道,特别是通往埃及的拉法海关地区 ,仍由以军严格

控制。上述地区呈点状分布, 并未连成一体, 可大致分为

耶路撒冷以北地区、耶路撒冷以南地区、杰里科地区和加

沙地区。1999年 10 月以色列根据5沙姆沙伊赫备忘录6开

通了连接加沙和西岸的两条通道, 但掌握了通道的控制

权,巴勒斯坦自治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截至目前,以色列在巴以领土与边界划分问题上所

做出的公开最大的承诺是工党巴拉克政府的表态。最终

地位谈判以来,巴拉克政府在多次会谈中亮明态度, 同意

以色列先把 66%的土地移交给巴勒斯坦自治当局, 另外

14%的土地待时机成熟后再移交, 余下的 20% 永久并归

以色列。这个比例比内塔尼亚胡的底线高出 20多个百分

点,与拉宾和佩雷斯的承诺非常接近¿ 。在戴维营谈判

期间, 巴拉克政府再次让步, 同意先撤出 80% 的西岸土

地,另外的 12%留待日后谈判来决定其前途, 其余 8% 归

以色列主权管辖;必要时以色列完全放弃加沙;同意巴控

制区直达约旦边界, 包括约旦河桥上的过境通道。戴维

营谈判失败后,同时在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压力下, 巴拉克

政府外交部长本#阿米在会见阿拉法特时亮出了领土划

分的底牌:以色列最终准备将约旦河西岸 95% 的土地移

交给巴勒斯坦人À , 但是以色列不可能让巴勒斯坦人控

制同约旦的边界, 也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有向以色列关

闭领空和领海的法律依据。

巴勒斯坦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得不到尊重, 导致完全

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国家无法建立, 这势必造成巴、以矛盾

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和阿、以矛盾

势必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和民众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

安全合作机制问题

巴以之间的安全安排问题既复杂又艰难, 实质上是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单方面限制问题。自从巴

以和平进程启动后, 双方在历次签署的协议中都对安全

问题作出了详尽规定, 但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对巴以

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巴以双方在历次会谈中围绕以军撤出被占领土后如

何保障以色列定居点民众安全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1993年巴以签署5华盛顿宣言6 , 巴以双方同意在/ 过渡

期0内由以色列继续承担国际边界和连接埃及、约旦通道

的防卫,以色列将继续承担保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以色列人,以色列定居点以及保证道路畅通的安全责任。

1994年巴以签署5加沙- 杰里科协议6, 规定这两个地区

的内部安全由双方分别承担, 以色列继续向以色列人和

定居点提供安全保障, 巴方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和巴勒斯

坦人的内部安全。1995 年巴以签订关于约旦河西岸与加

沙地带的过渡性协议, 在其附件中规定: 在第一阶段, 以

色列国防军将从约旦河西岸人口稠密地区撤出, 协议把

约旦河西岸分成 3 类不同地区,在内部安全与公共秩序问

题上作出了 6 种不同的安排: A区, 包括杰宁、纳布卢斯等

以军撤出的 6 个城市,以及希伯伦市(不包括旧城、犹太区

以及阿尔巴镇同始祖墓相连的地区) ; B 区,为约旦河西岸

占巴勒斯坦人口 68%的巴勒斯坦地区, 巴方承担维持公

共秩序的责任, 以方负责保护以色列公民和遏制恐怖活

动。将在 25 个村镇建立 25个巴勒斯坦警察局, 巴勒斯坦

警察的调动必须与以方协调并获得批准; C 区, 约旦河西

岸非人口稠密区, 对以色列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以及

犹太人定居点, 以色列负维护安全与公共事务之全责。

附件第 4 条还对以色列军队撤走后巴方管辖区内如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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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维护内部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作出了具体规

定。1997 年巴以签署了5希伯伦协议6, 对希伯伦地区的

安全作了安排。1998年巴以签署5怀河备忘录6又就巴以

双方履行在安全方面的责任、双方安全合作等问题进一

步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上述协议表明了以色列在巴以安全谈判中的出发

点:一方面希望通过谈判控制和约束巴方的作为警察存

在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 希望巴方能控制反以的暴力行

动。这样的出发点体现了以当局在确保被占领土以色列

公民人身安全问题上的考虑: 以色列极其重视被占领土

以色列公民的人身安全; 对巴勒斯坦警察的人数、人员、

武器装备等有诸多限制, 则反映出以方对巴勒斯坦警察

的担忧: 唯恐在抵抗运动中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全部以警

察身份出现于巴方管辖区, 同时也唯恐巴勒斯坦警察会

壮大成为能够与以色列军队正规作战的武装力量; 引入

美巴以三方合作机制, 借助美国力量打击巴勒斯坦恐怖

组织和人员。

很明显, 上述协议中尤其是5怀河备忘录6所约定的

巴以安全合作机制更多体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特点。它特

别强调美以对巴方的要求和监督, 而对以方如何确保巴

方的安全以及美方如何在这方面对以方进行监督则几乎

没有提及。

水资源分配和使用问题

巴勒斯坦地区是淡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区, 这里的

淡水资源主要来自约旦河流域。围绕约旦河水资源的分

配和使用问题巴以之间举行过多次谈判。1995 年 9 月 24

日,巴、以签署了5以色列 ) 巴勒斯坦人关于约旦河西岸

和加沙地带的过渡协议6 , 协议中/ 原则0部分正式承认巴

勒斯坦人对约旦河西岸水权利。1997 年 5 月 28 日, 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了/ 最终秘密解决方案0 , 将约旦

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水资源完全控制在以色列掌握之

下。时至今日, 5以色列 ) 巴勒斯坦人关于约旦河西岸和

加沙地带的过渡协议6中所规定的项目真正付诸实施寥

寥无几。

目前,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使用约旦河水资源方

面存在的现状, 一方面是以色列控制了约旦河水大部分

的绝对使用权。以色列利用着约旦河流域水资源的绝大

部分:每年实际利用 7. 22 亿立方米,而叙利亚、约旦和巴

勒斯坦三国全部加起来也每年只能利用 5. 3 亿立方米(叙

利亚 1. 8 亿立方米、约旦 3. 2 亿立方米、巴勒斯坦 0. 3 亿

立方米) , 黎巴嫩甚至连 1立方米的水也无法利用。另一

方面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使用约旦河水的权力被限

制,导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水消费水平

特别低下, 表现出水量少、水价高的特点。被占巴勒斯坦

领土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领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该地区

巴勒斯坦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以色列在约旦河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采取的强硬立

场和行为,反映出水资源在以色列国家安全中的绝对地

位。以色列对约旦河水资源的大幅度占有和使用, 损害

了巴勒斯坦等国家对约旦河水的使用, 是阿以矛盾长期

得不到合理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被占领土水资源

问题,是巴、以深入和谈中的最大障碍, 与其说是技术问

题, 不如说更是政治问题。从长远看, 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和使用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中东和平的政治问题也就

无法得到全面、公正的解决。约旦国王侯赛因在 1990年 7

月说过: / 未来同以色列开战的原因只有一个 ) ) ) 约旦河

水。Á 以色列前水委员会主任梅厄#本#梅厄说: / 如果该

地区人民不能就水匮乏问题商讨(出 )共同的解决办法,

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0 Â

以上分析表明 , 巴以在涉及自身的诸多安全和利益

上的分歧和斗争是目前巴以争端和冲突中的核心问题,

是巴以无法回避且中东和平进程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

由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使有关矛盾的化解举步

维艰,但是通过对以色列在上述核心问题上所进行的安

全战略思考的分析, 我们至少会切实了解以色列在/ 安

全0这一被视为核心问题上的思考与关注, 对巴以未来局

势的走向做出符合规律性的解析,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

势下做出有利于我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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